
 

地委會文件 2020／第 52號 

(於 6.11.2020會議討論) 

元朗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2021 年度建議的會議時間表 

 

目的 

 本文件旨在徵求委員通過元朗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（地委

會）2021 年度建議的會議時間表。  

 

建議 

2. 現建議地委會會議於以下日期上午 10 時正在元朗區議會會議廳

舉行：  

 

會議  日期  

第一次  2021 年 1 月 8 日（星期五）  

第二次  2021 年 3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  

第三次  2021 年 6 月 11 日（星期五）  

第四次  2021 年 9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  

第五次  2021 年 11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  

 

徵詢意見 

3. 請委員考慮通過上述第 2 段的建議事項。  

 

  

 

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0 年 11 月  


